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6月17日中午12時10分  

貳、地點:海科大樓國際會議廳  

叁、主持人:翁校長進坪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紀錄:陳秀位  

伍、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會議主要是審查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案係 8月

份通識教育中心進入共教會的法律依據。我簡單補充一下，我昨天和

陳主任去體育署，爭取人工草皮經費，體育署已給我們 2,000萬整建

體育場 PU跑道，希望人工草皮與 PU跑道一起合併整建。 

 

陸、報告事項 

                                         報告單位:秘書室  

(一) 本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提請確認。 

決議：因上次會議紀錄陳核中，將連同本次會議紀錄於下學期校

務會議一併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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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一)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配合 109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歸屬共同教育委員會修訂

相關法規。 

二、 業經108-2 學期第一次共同教育委員會(109.06.08)修正

通過。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決議：請參酌校教評會委員相關意見修訂，並因應體育、服務學習

課程開課，納入學生事務長為當然委員，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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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17校務會議決議後修正版本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第一條 本校為統籌辦理共同課程、通識教育、語文教育、資訊教育等學生

素養與基本能力(以下簡稱共同教育)事項，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

設置共同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本校共同教育事項。 

二、規劃與審議本校共同教育事項與課程設計。 

三、推動與督導各學院、系參與本校共同教育事項。 

四、執行本校共同教育教學事宜。 

五、其他有關本校共同教育事項之執行。 

第三條 本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為比照學院之教學單位，分設通

識教育中心與基礎能力教學中心，為比照各系之教學與研究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等學生素養之教學規劃及研

究事宜；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辦理外語教育、資訊教育等基本能力之

教學規劃及研究事宜。 

109年 7月 31日以前，通識教育中心歸屬於人文暨管理學院，不列

入本會所屬中心及各類委員計算。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本會主任委員 、學生事務長 及所屬中心

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所屬各中心每一教學分組推選 1 人

為委員。 
倘若中心專任教師不足時，由主任委員就該中心合聘教師或洽校內

相關領域專長之系推選遞補之。 

除當然委員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任，分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及第二十

條規定，由校長聘兼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會，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組成。 

第六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設置「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由中心專任

(案)教師組成之，中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各項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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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依教學需要分成「外語教育」與「資訊教育」等

教學分組，並由本中心專任(案)教師或合聘教師擔任召集人，分別

協助推動各組相關事宜。 

前項各組得因課程發展需要，經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增設或

調整之。 

第七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屬專任教師未能足額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前，

涉及教師聘任、升等、評鑑等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事項規章，由本

會訂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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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17校務會議決議後修正版本 

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本

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

任、教務長、學務長、各學

院院長、圖書資訊館館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等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

內專任教師與校外學者專家

各若干人擔任之。除當然委

員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之。 

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

任委員指定所屬中心主任一

人兼任之。 

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

任，分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由校長

聘兼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

本會主任委員 、學生事務

長 及所屬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所屬各

中心每一教學分組推選 1

人為委員。 

倘若中心專任教師不足時，

由主任委員就該中心合聘教

師或洽校內相關領域專長之

系推選遞補之。 

除當然委員外，委員任期一

年，得連任之。 

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

任，分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由校長

聘兼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修正文字 

第五條 

本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

七至十三人，主任委員及所

屬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各中心推選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四至六人，並由

校長遴聘校內專任教師與校

外學者專家各若干人擔任

之。 

 
原第五條條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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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

持，各教學分組應有推選委

員至少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中心主管為專案教師或該教

學分組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時，由主任委員徵詢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後，分別提

請校長遴聘相當職級委員補

足。 

本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未組成

前，得逐案委託本校相關領

域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辦

教師聘任、升等與評鑑等應

辦事項。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

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

等個案不得參與表決 

第六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組成。 

第五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組成。 

原第六條條文修正為第五條 

第七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設置「基

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由

中心專任(案)教師組成之，

中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各項教

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

事宜。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依教學需

要分成「外語教育」與「資

訊教育」等教學分組，並由

本中心專任(案)教師或合聘

教師擔任召集人，分別協助

推動各組相關事宜。 

第六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設置「基

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由

中心專任(案)教師組成之，

中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各項教

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

事宜。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依教學需

要分成「外語教育」與「資

訊教育」等教學分組，並由

本中心專任(案)教師或合聘

教師擔任召集人，分別協助

推動各組相關事宜。 

原第七條條文修正為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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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組得因課程發展需

要，經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過後增設或調整之。 

前項各組得因課程發展需

要，經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過後增設或調整之。 

第八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

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各教學分組推選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二至六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中心主管為專案教師或該教

學分組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時，由主任委員徵詢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後，分別提

請校長遴聘相當職級委員補

足。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未組成前，本會得逐

案委託本校相關領域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代辦教師聘任、

升等與評鑑等應辦事項。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

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

等個案不得參與表決。 

 
原第八條條文刪除 

第九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屬專任

教師未能足額組成教師評審

委員會前，涉及教師聘任、

升等、評鑑等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事項規章，由本會訂

定之。 

第七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屬專任

教師未能足額組成教師評審

委員會前，涉及教師聘任、

升等、評鑑等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事項規章，由本會訂

定之。 

原第九條文修正為第七條文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原第十條文修正為第九條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原第十一條文修正為第九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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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原修正草案全文) 

第一條 本校為統籌辦理共同課程、通識教育、語文教育、資訊教育等學生

素養與基本能力(以下簡稱共同教育)事項，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

設置共同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職掌如下: 

一、研擬本校共同教育事項。 

二、規劃與審議本校共同教育事項與課程設計。 

三、推動與督導各學院、系參與本校共同教育事項。 

四、執行本校共同教育教學事宜。 

五、其他有關本校共同教育事項之執行。 

第三條 本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為比照學院之教學單位，分設通

識教育中心與基礎能力教學中心，為比照各系之教學與研究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共同課程及通識課程等學生素養之教學規劃及研

究事宜；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辦理外語教育、資訊教育等基本能力之

教學規劃及研究事宜。 

109年 7月 31日以前，通識教育中心歸屬於人文暨管理學院，不列

入本會所屬中心及各類委員計算。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任等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通識

教育中心會議就該中心專任教師中推舉產生四人；另由應用外語系系務會議就該

系專任教師中推舉一人，擔任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代表；另一名基礎能力教學

中心專任教師代表，由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依序按學年度輪替，由系務會議

就該系專任教師中推舉一人擔任之。除當然委員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所屬中心主任一人兼任之。 

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任，分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及第二十條規定，由校

長聘兼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組成。 

第六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設置「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由中心專任(案)

教師組成之，中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各項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事宜。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依教學需要分成「外語教育」與「資訊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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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組，並由本中心專任(案)教師或合聘教師擔任召集人，分別

協助推動各組相關事宜。 

前項各組得因課程發展需要，經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增設或

調整之。 

第七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屬專任教師未能足額組成教師評審委員會前，

涉及教師聘任、升等、評鑑等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事項規章，由本

會訂定之。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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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備註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人，本

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

任、教務長、學務長、各學

院院長、圖書資訊館館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等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

內專任教師與校外學者專家

各若干人擔任之。除當然委

員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之。 

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

任委員指定所屬中心主任一

人兼任之。 

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

任，分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由校長

聘兼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本會主任

委員及所屬中心主任等為當

然委員，其餘委員由通識教

育中心會議就該中心專任教

師中推舉產生四人；另由應

用外語系系務會議就該系專

任教師中推舉一人，擔任基

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代表；

另一名基礎能力教學中心專

任教師代表，由資訊工程

系、資訊管理系依序按學年

度輪替，由系務會議就該系

專任教師中推舉一人擔任

之。除當然委員外，委員任

期一年，得連任之。 

本會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

任委員指定所屬中心主任一

人兼任之。 

本會主任委員及所屬中心主

任，分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及第二十條規定，由校長

聘兼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修正文字

第五條 

本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員

七至十三人，主任委員及所

屬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

餘委員由各中心推選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四至六人，並由

校長遴聘校內專任教師與校

原第五條條文刪除

10



外學者專家各若干人擔任

之。 

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

持，各教學分組應有推選委

員至少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中心主管為專案教師或該教

學分組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時，由主任委員徵詢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後，分別提

請校長遴聘相當職級委員補

足。 

本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未組成

前，得逐案委託本校相關領

域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辦

教師聘任、升等與評鑑等應

辦事項。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

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

等個案不得參與表決 

第六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組成。 

第五條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組成。 

原第六條條文修正為第五條

第七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設置「基

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由中

心專任(案)教師組成之，中

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討論各項教

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

事宜。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依教學需

要分成「外語教育」與「資

訊教育」等教學分組，並由

本中心專任(案)教師或合聘

教師擔任召集人，分別協助

第六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設置「基

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由中

心專任(案)教師組成之，中

心主任為主席，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討論各項教

學、研究、推廣服務及其他

事宜。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依教學需

要分成「外語教育」與「資

訊教育」等教學分組，並由

本中心專任(案)教師或合聘

教師擔任召集人，分別協助

原第七條條文修正為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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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各組相關事宜。 

前項各組得因課程發展需

要，經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過後增設或調整之。 

推動各組相關事宜。 

前項各組得因課程發展需

要，經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過後增設或調整之。 

第八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

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各教學分組推選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二至六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中心主管為專案教師或該教

學分組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時，由主任委員徵詢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後，分別提

請校長遴聘相當職級委員補

足。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未組成前，本會得逐

案委託本校相關領域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代辦教師聘任、

升等與評鑑等應辦事項。 

審議教師升等案時，不得低

階高審，低階者就高階之升

等個案不得參與表決。 

原第八條條文刪除

第九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屬專任

教師未能足額組成教師評審

委員會前，涉及教師聘任、

升等、評鑑等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事項規章，由本會訂

定之。 

第七條 

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屬專任

教師未能足額組成教師評審

委員會前，涉及教師聘任、

升等、評鑑等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事項規章，由本會訂

定之。 

原第九條文修正為第七條文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原第十條文修正為第九條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原第十一條文修正為第九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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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有關本校「109學年度至112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書」草

案，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本校修正後「109學年度至112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

書」草案。 

擬辦：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有關「109學年度至 112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書」草案第

167頁，委員提議師資結構該段尚有疑義，建議刪除，共教

會吳代表文欽表示不同意。經會議決議，師資結構該段刪

除，修正後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是日 1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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